附件

帮扶重点村促平衡工作情况表

	填报单位：        市扶贫办
	
	填报日期:

	序号
	县（市、区）
	镇、村

名称
	工作滞后现象
	滞后

原因
	促平

衡计划
	本月跟进措施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
	审核人：
	复核人：
	填表人：


	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　　　　　　  2015年6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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